
附件2：
宣城市工业学校“十佳班主任”评审条件及细则
一、评审条件

1、热爱教育事业，热爱学生，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。
2、表率地履行《班主任岗位职责》，认真做好班主任工作，重视班集体建设，所教班级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，班风正。
3、班级在学校各种常规检查中成绩良好，每学期的班主任考核成绩领先。
4、做好与家长的联系沟通工作，家长对班主任工作感到满意。
5、班级活动开展积极，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得好成绩。
6、所教班级的教学成绩优良或进步较大，学风好或有明显改进。
7、教室环境整洁优美、班级财物保护好。
8、班级学生无重大违纪行为，无安全事故，无大量流生、无不良社会反响。
9、具有大胆实践探索的精神，主动积极地投身教科研工作，每学年均有论文、教学设计、教育心得等获奖或交流。
10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一票否决
     （1）体罚、变相体罚学生者并造成后果；
     （2）违规收费者；
     （3）班级有重大集体违纪和安全事故，给学校声誉造成较大负面影响；
（4）经学校认定的有违背师德师风的行为或工作中出现责任事故的；
（5）本班被调查学生50%以上对班主任工作不满意；
（6）班级流生率超过学校平均流生率的一倍以上。

二、评审细则
1、班主任常规工作及管理：本项基本分100分。按要求制订工作计划，完成工作总结，按时上交各类工作材料。无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各扣10分，有但质量不高各扣5分。没有按要求上交德育论文等材料扣10分，应交材料未上交的扣2分/次，不能按时上交材料的扣1分/次。会议、课间操缺勤扣0.5分/次，班会课缺勤扣1分/次，学生出勤率及校徽佩戴率低于95%，每降一个百分点扣1分。

2、班级评优：以每学期先进班级评比结果得分直接计入考核总分，每月获文明寝室另加2分/室。

3、组织参加活动：本项基本分50分。学校开展的活动未组织参加的，扣10分/次。个人获一、二、三等奖加3、2、1分，集体获一、二、三等奖加8、5、3分。

4、学生评价：由班级学生（或代表）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评价，测算出班主任工作的满意率×100，计入总分。

根据以上四项内容算出每位班主任的实际得分，再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分块（如可分春招、秋招、职升三块），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，取前30%作为优秀等级候选人上报学校，经会议研定班主任总数的20%为优秀等级;再取后20%为合格，余下60%为良好。每学期评选学期优秀班主任。
5、学校政教处根据申报十佳班主任同志的工作情况，结合一学年两学期的班主任评比结果，择优推荐十佳班主任人选，报学校审批。
三、说明

1、扣分时如果某一项分值不够扣，从其他项分值中扣，直到总分扣完为止。

2、学校在评审十佳班主任时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我校担任班主任年限长的同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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